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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决策过程中的情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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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正统司法思想中，法官一开始被假定为不存在情感感受，后来被认为存在情感感受但可

以避免，再到后来逐渐意识到情感感受难以避免并且司法情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伴随着正统司

法思想对司法情感的逐渐承认，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诸如愤怒、厌恶、悲伤、同情等情感对于司法决策

的具体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所证实，来自心理学的研究还探讨了情感影响司法决

策的心理机制，并形成了情感信息理论、评价理论、情感渗透模型等理论模型。情感对于司法决策虽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多数时候是值得警惕的，从心理学研究成果来看，认知重评和理性审议可以

有效地降低情感对于司法决策的不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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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一个标志性特点，是对将古典思想奉为圭臬的理性展开了挑战与反思，情感由

此进入了后现代思想的中心位置。在法学领域，虽然人们依然对情感欲拒还迎，有时呈现矛盾的态

度，但是不可否认，法律与情感（ｌａｗ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作为独立的研究主题与研究领域已然确立。〔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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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在法学领域，人们对情感欲拒还迎的话，那么，在司法领域，正统司法思想一直是想除情感而

后快的。然而实证研究证明，情感对于司法决策的影响确实存在。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不要接受司

法情感，而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认识司法情感、了解其运行机理，探索其调节办法。

基于此认识，本文首先梳理了情感与司法决策的学术叙事，揭示了司法情感从被无视到被轻视到被正

视的历程；然后，本文梳理呈现了心理学领域对于司法情感的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情

感对于司法决策的影响存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具体情感的作用方式；本文第三部分致力于探讨

情感影响司法决策的心理机制，这些心理学成果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司法情感作用机理的认识，从而为利

用或调节司法情感打下基础；本文最后一部分结合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探讨了司法情感的调节方法。

一、情感与司法决策的叙事

中古时期以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法律与理性之间几乎可以画等号。法律被认为是上帝理性或

人类理性的造物，或者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民族精神如同民族语言，在历史中慢慢演化而成，体现着渐

进理性），或者是人民“公意”的体现（公意作为人民的慎思共识，无疑是理性的）。在西方哲学思想中，

理性与情感是一对对立冲突的范畴，两者难以兼容，因而形成所谓理性与情感的二分法（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且英文中的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二分法）有两者水火不容之意。法律既然与理性相等同，则法律与情感显属二

分（ｌａｗ／ｅｍｏｔｉｏｎ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也显示法律与情感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两者扞格不通。

法律是理性的，司法过程也是理性的，因为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司法过程是一个从原则、规则

到具体案件的推理加工过程。〔２〕司法过程的理性化与司法决策的公正性紧密相连。主流的观点

认为，只有理性的司法过程才能保证司法决策的公正性，而司法过程中的情感展现几乎等同于偏

私。所以，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奠基人霍布斯（Ｈｏｂｂｅｓ）指出：“成为一个良好的法官……条件

第一要对……公平要有正确的理解……其次，要有藐视身外赘物———利禄的精神。第三，在审判

中，要能超脱一切爱、恶、惧、怒、同情等感情。”〔３〕霍布斯的这一论断堪称司法领域的金科玉律，至

今还是颠扑不破的司法真理。

根据这一逻辑，法律与情感二分法或许寄望于站在审判实践第一线的法官是木然于情感的。然

而，现实中的法官并不是如同自动售货机那样的司法机器。法官在自己的私人生活里具有和常人一

样的七情六欲，他（她）可能因为和妻子（丈夫）吵架而心神不宁，可能因为晋升压力而心烦意乱，也可

能因为与朋友把酒言欢而心情愉悦。法官的情绪还可能来自案情本身或当事人本身，法官可能因为

遇到一个通情达理、谈吐不俗的当事人而感到心情轻松，也可能因为当事人的喋喋不休、胡搅蛮缠而

心生气恼，法官可能因为当事人痛失爱女而心生同情，也可能因为当事人仗势欺人而义愤填膺。

基于这样的常识性经验，２０世纪逐渐出现对理性司法的怀疑，一股主张情感可能在司法过程

中发挥着某种作用的暗流开始涌动。２０世纪早期，法律现实主义者发现，法律的含义具有高度的

不确定性，不同的法官可以对其做出完全不同的理解，而情感在确定法律含义的过程中起着潜在

的定向作用。卡多佐（Ｃａｒｄｏｚｏ）法官率先注意到情感在司法过程中的可能影响。他在１９２１年出版

的《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指出，虽然大多数法官的有意识决定可以被理解为基于公认的法律因

素，比如基于先例和制定法解释原则，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流于表面；当深入司法过程的内部，人

们就会发现，在“意识深处是其他力量，诸如喜好和厌恶、偏好和偏见、本能、情感、习性和信念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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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４〕。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与卡多佐相偕同行的人还有很多。现实主义者科宾（Ｃｏｒｂｉｎ）就

指出，与其说法官沐浴在纯粹理性的阳光中，毋宁说躲藏在“无知与情感的暗影”〔５〕下。还有现实

主义者指出，其他一些情感因素（比如对于法官来说无法回避的同情，或者法官对于律师的敌

意）都可能影响法官的司法决策。〔６〕

现实主义的另一旗帜人物弗兰克（Ｆｒａｎｋ）也认为，司法确定性只是一个虚幻的神话，心智成熟

的法官可以直面惨淡的司法现实，可以直面司法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他坦率地指出，情感是“审判

法官对案件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７〕，没有“情感态度”的法官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欲的，他并不

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次人（ｓｕｂｈｕｍａｎ）或超人（ｓｕｐｅｒｈｕｍａｎ）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社会里。
〔８〕

到了这一阶段，正统司法思想已不能对司法过程中的情感因素视而不见，但是它首先认为，案

件的审判与情感无关，或相关情感并不能正当地影响案件的审判；其次，它乐观地相信，经由理性

的正确运用，法官的司法决策可以免受这些情感的影响。这样的正统司法思想影响力如此之大，

以至于连支持司法情感的现实主义者都似乎对司法情感持有非常含糊的态度，弗兰克就鲜明地表

达了这种矛盾态度：“即使我们想要，我们也没法根除司法领域中的情感，我们能够翼求的最好结

果，是法官的情感会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平衡，更多接受法官的自我审查，更能够被详细阐明。”〔９〕

其后，正统司法思想又恢复了对司法领域的统治。直到２０世纪晚期，布伦南（Ｂｒｅｎｎａｎ）大法

官才重新注意到司法决策中的情感现象。在１９８７年的一次演讲中，布伦南称扬卡多佐大法官对

于司法情感的关注，并认为是时候回应卡多佐法官提出的伟大号召———建立“理性与激情的对

话”〔１０〕。布伦南将激情定义为一种“对一组特定事实或论点的情感和直觉反应”，在他看来，这种

情感和直觉反应不仅仅在速度上让理性相形见绌，使其成为所谓“理性的笨拙的三段论”

（ｌｕｍｂｅｒｉｎｇｓｙｌｌｏｇｉｓｍｓｏｆｒｅａｓｏｎ），而且具有真知灼见的成分，他称之为“激情的洞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ｏｆ

ｐａｓｓｉｏｎ）。所以，激情并不是司法过程的破坏性力量，反而是司法过程的生命力来源。用布伦南的

话来说，就是激情“不但不是司法过程的污点，事实上，它反而是其活力的核心”。而司法理性一旦

脱离了司法激情这一灵感来源，就会成为司法过程或者他所关心的正当程序的“最大威胁”〔１１〕。

布伦南与早期现实主义者的一个关键不同，是在于他开始正面肯定情感在司法决策中的作

用。在布伦南之后，持类似态度的则是波斯纳（Ｐｏｓｎｅｒ）。波斯纳对于司法情感的观点集中表达在

《法律理论的前沿》一书第七章《法律中的情感》中，该章内容是以早期的《法律中的情感与情感主

义》一文为基础的。〔１２〕此外，在《法官如何思考》第四章《立法性法官的思维》中也涉及相关内容。

同样，该部分内容在更早的《二十一世纪的法官角色》一文中已有所体现。〔１３〕从相关论述来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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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纳已经大量吸收了现代认知心理学对于情感研究的成果，〔１４〕对情感采取一种认知主义的理论，

并认为情感代表着一种推理的形式。他说：“这不仅体现在情感反应通常是由信息激发的这一明

显的意义上，还体现在情感表达了对信息的评价因而可以替代通常意义上的推理这一意义

上。”〔１５〕例如，对某件事情感到“愤怒”，就代表着对这件事的不赞成态度，人们能够经过推理而得

到不赞成的结论。但是，通过情感（即愤怒）可以更快地得到结论，所以在波斯纳看来，情感是一种

“认知捷径”〔１６〕。对于司法过程中的情感，波斯纳认为，适中的情感对于司法决策来说是完全必要

的。首先，就疑难案件而言，由于它们“不能完全脱离道德感受或政治偏好而得到解决”，所以对于疑

难案件，“一块较为丰富的感情调色板似乎是适当的，或至少是不可避免的”〔１７〕。其次，就简单案件而

言，波斯纳明言：“即使是在简单案件里，合理司法决策需要的情感也往往要比完成非对抗性任务需要

的更多。”〔１８〕波斯纳在此特别强调了愤怒与移情的司法意义，在波斯纳看来，愤怒是一种识别违法行

为的方式，而移情则有助于克服司法过程中的“易得性偏差”，保护不在场者的利益。〔１９〕

综观波斯纳对于司法情感的看法，可以说，他似乎把情感看作理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情

感对于司法决策而言不仅不可或缺，更是大有助益。在这一点上，波斯纳的看法较传统法律现实

主义而言，有了大踏步的前进。

二、情感影响司法决策的实证研究

情感属于心理的范畴。随着司法情感逐渐被人注意并逐渐在正统司法思想中获得一席之地，相

应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心理学对于法律与情感的研究已成为

一道靓丽的学术风景线，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心理学成果证明，包括“整合情感”（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即由案情引发的情感）和“偶然情感”（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ｅｍｏｔｉｏｎ，即由外在来源引发的情感）在内

的情感，会以多种、有时是复杂的相互关联的方式影响法律责任的归属和相应的惩罚或赔偿。

（一）愤怒与司法决策

愤怒作为一种典型的司法情感，得到了许多法律学者的高度重视。不少针对司法过程中愤怒

情感的研究都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愤怒影响了陪审员或法官的司法决策。〔２０〕

勒纳（Ｌｅｒｎｅｒ）等人对２９１名心理学本科生的一项实验探讨了问责制、愤怒和威权主义对责任

归属的共同影响。研究发现，愤怒的被试比没有经历任何特定情绪的被试做出更多的惩罚性归

因，即使这种愤怒不是稳定（ｓｔａｂｌｅ）而是临时激发的。而且研究还发现，愤怒的被试更具惩罚性，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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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美］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３５页，注释２。

见前注〔１４〕，波斯纳书，第２３５页。

见前注〔１４〕，波斯纳书，第２３７页。

见前注〔１４〕，波斯纳书，第２５１页。

见前注〔１４〕，波斯纳书，第２５１页。

见前注〔１４〕，波斯纳书，第２５１—２５３页。

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布莱恩·迈尔斯等人的研究探讨了被害人影响陈述（Ｖｉｃｔｉｍ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ＶＩＳ）对模拟陪审员判决的影响。研究者让２９３名本科生观看了一段谋杀案的模拟审判录像，并要求

被试做出判决。在量刑阶段，对照组没有被给予有关被害人受到影响的证词（即被害人家庭受到有害影响的证

词），而控制组则根据被害人家庭受到的伤害程度（轻微伤害／严重伤害）和证人的情感举止（低感情／高感情）采取

了２×２的设计。研究结果表明，有关受害人亲属遭受伤害的信息，而不是证人的情感举止，影响了量刑。Ｓｅｅ

ＢｒｙａｎＭｙｅｒｓ，ＳｔｅｖｅｎＪａｙＬｙｎｎ＆ＪａｃｋＡｒｂｕｔｈｎｏｔ，犞犻犮狋犻犿犐犿狆犪犮狋犜犲狊狋犻犿狅狀狔犪狀犱犑狌狉狅狉犑狌犱犵犿犲狀狋狊牶犜犺犲犈犳犳犲犮狋狊

狅犳犎犪狉犿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犠犻狋狀犲狊狊犇犲犿犲犪狀狅狉，３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３９３ ２４１２（２００２）．



即使这种愤怒是偶然（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而不是整合的（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２１〕

勒纳等人的研究表明，愤怒增加了指责和惩罚他人有害行为的倾向。阿斯克（Ａｓｋ）等人的研

究则在此基础上探讨愤怒的归因行为是否会延伸到犯罪意图的判断上来，并探讨了愤怒影响惩罚

性的机制。在１４３名本科生参加的一项实验中，愤怒、悲伤和中性的被试阅读了一个含糊不清的

犯罪行为材料，然后做出判决。正如假设的那样，与中性的被试相比，愤怒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这

种行为是故意的，并且行为人有更多的因果控制，他们更愿意惩罚不法行为者。而悲伤对判断没

有明显的影响，这说明愤怒不同于一般的消极情感。〔２２〕

鲁瓦（Ｒｕｖａ）等人研究了审前公开（ｐｒｅｔｒ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ＰＴＰ）对印象形成、陪审员情绪和决策前

失真（ｐｒ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的影响。在该项研究中，２０１名模拟陪审员被操纵阅读含有负面

ＰＴＰ（即对被告不利）或正面ＰＴＰ（即对被告有利）或无关文章的新闻。一周后，他们被要求观看一

段谋杀案的审判录像，然后就罪行做出决定。在实验过程中，分别在接触ＰＴＰ之前、在接触ＰＴＰ

之后（立刻）、在判决之后（立刻）测量陪审员的情绪。研究结果表明，接触消极ＰＴＰ的陪审员比接

触积极ＰＴＰ的陪审员具有更高的愤怒情绪，而陪审员的愤怒与他们的定罪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与接触消极ＰＴＰ的陪审员相比，接触积极ＰＴＰ的陪审员积极情绪更高，而陪审员的积极情绪

与他们的定罪率呈现负相关关系。〔２３〕

乔治斯（Ｇｅｏｒｇｅｓ）等人的研究通过测量死刑审判期间１０８名模拟陪审员在五个不同时间点的

情绪波动，探讨了陪审员情绪变化与量刑决定之间的总体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死刑审判过程

中，陪审员的愤怒从基线到第二时间点（定罪阶段）呈现显著上升的态势，然后开始呈线性下降。

在审判结束时，愤怒低于第二时间点，但仍显著高于基线。重要的是，在审判的任何阶段，个体陪

审员的愤怒情绪越多，他们越是倾向于判处死刑，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当陪审员的愤怒增加时，

他们倾向于将辩方提出的减轻处罚的因素淡化处理。〔２４〕

努涅斯（Ｎｕｅｚ）等人的研究考察了负面情绪愤怒、恐惧和悲伤对陪审员量刑决定的影响，在该

项研究中，１５９名模拟陪审员们观看了一起死刑谋杀案的审判录像，并被要求对被告做出判决。结

果显示，在观看审判后，陪审员愤怒和悲伤情绪增强，但恐惧情绪没有增加。分析表明，只有愤怒

的变化才会影响陪审员的判决，报告愤怒变化较大的陪审员更倾向于判处被告死刑。〔２５〕努涅斯

等人的另一起研究也报告了类似的发现。〔２６〕

·１６·

唐丰鹤：司法决策过程中的情感效应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Ｓ．Ｌｅｒｎｅｒ，Ｊｕｌｉｅ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 ＰｈｉｌｉｐＥ．Ｔｅｔｌｏｃｋ，犛狅犫犲狉犛犲犮狅狀犱犜犺狅狌犵犺狋牶犜犺犲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

犃犮犮狅狌狀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犃狀犵犲狉，犪狀犱 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犪狉犻犪狀犻狊犿狅狀犃狋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狊狅犳犚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２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６３ ５７４（１９９８）．

ＫａｒｌＡｓｋ＆ＡｆｒｏｄｉｔｉＰｉｎａ，犗狀犅犲犻狀犵犃狀犵狉狔犪狀犱犘狌狀犻狋犻狏犲牶犎狅狑犃狀犵犲狉犃犾狋犲狉狊犘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狅犳犆狉犻犿犻狀犪犾

犐狀狋犲狀狋，２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９４ ４９９（２０１１）．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Ｌ．Ｒｕｖ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Ｃ．Ｇｕｅｎｔｈｅｒ＆ ＡｎｇｅｌａＹａｒｂｒｏｕｇｈ，犘狅狊犻狋犻狏犲犪狀犱 犖犲犵犪狋犻狏犲犘狉犲狋狉犻犪犾

犘狌犫犾犻犮犻狋狔牶犜犺犲犚狅犾犲狊狅犳犐犿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犈犿狅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狉犲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犪犾犇犻狊狋狅狉狋犻狅狀，３８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５１１ ５３４（２０１１）．

ＬｅａｈＣ．Ｇｅｏｒｇ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Ｗｉｅｎｅｒ＆ ＳｔａｃｉｅＲ．Ｋｅｌｌ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ｓ，犜犺犲犃狀犵狉狔犑狌狉狅狉牶犛犲狀狋犲狀犮犻狀犵

犇犲犮犻狊犻狅狀狊犻狀犉犻狉狊狋犇犲犵狉犲犲犕狌狉犱犲狉，２７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５６ １６６（２０１３）．

ＮａｒｉｎａＮｕｅｚ，Ｋｉｍｂｅｒｌｙ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Ａ．Ｃｈａｉ＆ＢｒｙａｎＭｙｅｒｓ，犖犲犵犪狋犻狏犲犈犿狅狋犻狅狀狊犉犲犾狋

犇狌狉犻狀犵犜狉犻犪犾牶犜犺犲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犉犲犪狉，犃狀犵犲狉，犪狀犱犛犪犱狀犲狊狊狅狀犑狌狉狅狉犇犲犮犻狊犻狅狀狊，２９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 ２０９（２０１５）．

ＮａｒｉｎａＮｕｅｚ，ＢｒｙａｎＭｙｅｒ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Ｍ．Ｗｉｌｋｏｗｓｋｉ＆Ｋｉｍｂｅｒｌｙ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犜犺犲犐犿狆犪犮狋狅犳犃狀犵狉狔

犞犲狉狊狌狊犛犪犱犞犻犮狋犻犿犐犿狆犪犮狋犛狋犪狋犲犿犲狀狋狊狅狀犛犲狀狋犲狀犮犻狀犵犇犲犮犻狊犻狅狀狊犻狀犪犆犪狆犻狋犪犾犜狉犻犪犾，４４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８６２ ８８６（２０１７）．



（二）厌恶与司法决策

厌恶是另一种常常得到大家重视的情感。但是与针对愤怒的研究相比，针对厌恶的研究结果

却并不一致，有些研究发现陪审员的厌恶之情没有对司法决策产生影响，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厌恶

导致了更高的惩罚性。

比如说，前述乔治斯等人的研究发现，模拟陪审员的厌恶情绪变化情况类似于愤怒，例如在死

刑审判过程中，陪审员的厌恶也是从基线到第二时间点（定罪阶段）呈现显著上升的态势，然后开

始轻微下降。不过与愤怒不同的是，尽管陪审员的厌恶程度在审判过程中是增加的，但厌恶的变

化并不能预测量刑判决。〔２７〕

开普斯坦尼（Ｃａｐｅｓｔａｎｙ）等人的研究结果似乎可以推出相反的结果。他们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

像（ｆＭＲＩ）技术来研究在法律决策的逻辑推理过程中，大脑区域如何被情绪和社会认知所调节。被试

阅读了８４个简短的犯罪片段，这些犯罪片段会引发或高或低的厌恶感，每一个犯罪片段都根据美国

《联邦量刑指南》匹配了相应的刑罚。在每个片段之后，研究者以７点里克特量表（７ｐｏｉｎｔＬｉｋｅｒｔ

ｓｃａｌｅ）测量被试将对被告进行多大程度的惩罚。结果表明，厌恶对判刑有重大影响：厌恶性低的犯罪

受到的惩罚明显少于指南所建议的，而在面对厌恶性高的犯罪时，被试更有可能建议更长的判刑。同

时ｆＭＲＩ结果表明，通常被视为负责逻辑推理的大脑区域在犯罪片段厌恶程度较低时较不活跃，而在

犯罪片段厌恶程度较高时更为活跃，这意味着厌恶程度高低可能会改变陪审员的推理能力。〔２８〕

也许，厌恶与愤怒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解释不同研究者的结论分歧。萨勒诺（Ｓａｌｅｒｎｏ）等人探

讨了厌恶和愤怒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两种情绪之间的交互如何影响模拟陪审员的决策。在研

究１中，他们发现，只有与中等程度的厌恶结合，对道德违规行为的愤怒才能产生“义愤”（ｍｏｒａｌ

ｏｕｔｒａｇｅ），而同样，也只有与中等程度的愤怒结合，对道德违规行为的厌恶才能产生“义愤”。在研

究２中，他们让１１８名本科生观看了２０分钟的谋杀案审判录像，然后请他们做出判决，并测量他们

感受的愤怒与厌恶程度。结果发现，更能够预测“义愤”的是厌恶而不是愤怒。愤怒提升了“义

愤”，“义愤”又增加了被试对于有罪判决的信心，但是这种效应的前提是同时存在中等程度的厌

恶；厌恶也通过“义愤”提升了被试对于有罪判决的信心，但是却不需要中等程度的愤怒，而是任何

程度的愤怒都可以。〔２９〕萨勒诺等人的研究显示了厌恶和愤怒之间具有非常复杂却又相关的关

系，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它们对判决和量刑决策的影响。

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如埃尔斯沃思（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等人，尝试将厌恶分为“生理厌恶”（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ｉｓｇｕｓｔ，例如，观看血腥的犯罪现场照片）和“道德厌恶”（ｍｏｒａｌｄｉｓｇｕｓｔ，违反道德，例如乱伦）。
〔３０〕

施韦策（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等人通过三项实验研究（通过手筛选或吃猫垃圾引发生理厌恶；通过手指插入

猫肛门或在猫面前手淫引发道德厌恶）发现，道德厌恶会导致更多的厌恶感，而这又引发了更多的

愤怒情绪，最终导致了更高的定罪率。〔３１〕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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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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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情感与司法决策

恐惧是生活中一种常见的情感，但“悲哀”的是，在模拟庭审的过程中却不常见（在模拟庭审的

场合，模拟陪审员或法官一般都觉得自己处于安全的环境）。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学术文献讨论恐

惧对于司法决策的（可能）影响。前述乔治斯等人 〔３２〕和努涅斯等人 〔３３〕的研究测量了庭审过程中

的恐惧情感，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模拟陪审员的恐惧程度有什么显著变化。

但是，有些心理学家似乎将恐惧与其他情感相连。埃尔斯沃思等人在把厌恶分为“生理厌恶”

和“道德厌恶”后注意到，生理厌恶在许多属性上类似于恐惧，而道德厌恶在许多属性上则类似于

愤怒。〔３４〕那么能否可以猜想，生理厌恶与恐惧会不会对司法决策产生相同的影响？不过，这一研

究领域目前还是空白。可见，恐惧对于司法决策的影响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领域，因为现实中法官

是可能心怀恐惧的，比如说当他接手了一桩具有可怕背景的案件，又或者当他刚看完一部恐怖片

就开始判案。

另一种常见的情感是悲伤。与厌恶的情形相似，学术界对于悲伤的司法效应研究结果并不一

致。费根森（Ｆｅｉｇｅｎｓｏｎ）认为，与愤怒和厌恶相反，焦虑、悲伤等情绪与不确定的感觉联系在一

起，〔３５〕这种不确定感使得人们更仔细地收集和处理更多的信息，因而会更全面地考虑问题。塞姆

勒（Ｓｅｍｍｌｅｒ）等人的研究探讨了模拟陪审员的心情和情感对于他们处理证词的不一致、对证人可

信度和罪犯有罪的看法以及判决的影响。通过２（情绪：悲伤／中性）×２（证词一致性：一致／不一

致）的组间设计，实验研究发现，悲伤情绪会导致更准确的证词不一致报告，这与悲伤情绪下人们

会进行更多的实质加工的发现相一致。〔３６〕但是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比如前述努涅斯等人的研

究考察了负面情绪愤怒、恐惧和悲伤对陪审员量刑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观看审判后，陪审员

愤怒和悲伤情绪增强，但是只有愤怒能解释模拟陪审员的判决，而悲伤却没有影响。〔３７〕事实上，

即使在塞姆勒等人的研究中，悲伤情绪也对判决没有影响，接收到悲伤证词的模拟陪审员并不比

接收到中立证词的被试更可能做出有罪判决。

同情也是司法过程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情感或情绪。威斯里奇（Ｗｉｓｔｒｉｃｈ）等人基于对美国和加

拿大各地的１８００名州和联邦法官的实验研究发现，同情情绪明显影响法官的决策，不管是在民事

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也不管是在实体性事务（比如解释和适用法律、行使自由裁量权，给予损害赔

偿）还是程序性事务（比如驳回、简易判决、解除债务、进行惩罚性赔偿等）中，受到同情的一方都获

得了更好的判决结果。〔３８〕马皑等人针对北京市１４２名法官的实验研究也表明，就整合情绪而言，

法官同情情绪下判决刑期更短，而厌恶和愤怒情绪下判决刑期更长。〔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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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感影响司法决策的内在机制

情感是如何对法官或模拟陪审员的司法决策产生影响的？人的心智是如何对情感进行加工

和处理的？针对这些问题，情感理论已经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模型，这里仅讨论一些最主流、最

具说服力的解释理论。

（一）情感信息理论

情感信息理论（Ａｆｆｅｃｔａ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由施瓦兹（Ｓｃｈｗａｒｚ）和克洛（Ｃｌｏｒｅ）提出。他们通过两个实

验，探讨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幸福和满意度的判断是否受到判断时情绪的影响。这是一项经典研究。

在实验１中，他们要求６１名本科生对他们生活中最近碰到的一个快乐或悲伤事件进行描述，从而引

发出情绪。在实验２中，他们选择在晴天和雨天电话访谈了８４名被试，从而引发出情绪。在这两个

实验中，被试都报告说，相较于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在心情好的时候感觉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快乐

和满足。〔４０〕这样一种发现似乎就是情绪一致性观点（ｍｏｏｄ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ｉｄｅａｓ）的表现。〔４１〕然而研究进

一步发现，当被试被诱导将他们目前的感受归因于与生活评价无关的其他因素时，坏情绪对判断的影

响就消除了，但心情好的学生并没有受到错误归因操纵的影响。也就是说，坏情绪下的被试会寻求其

他可能的解释，而好心情下的被试不会寻求其他可能的解释，这显然不符合情绪一致性观点。施瓦兹

和克洛由此提出情感信息理论，即情感本身就是一种信息或“情绪本身具有信息功能”〔４２〕。

按照情感信息理论，不同的情感会导致不同的判断，因为不同的情感其实代表着不同的信

息。〔４３〕这是说积极情感所带来的影响与消极情感所带来的影响不同，而且积极情感目录里面的

各种具体情感（比如愉悦、喜爱）和消极情感目录里面的各种具体情感（比如愤怒、厌恶、悲伤）各自

都可能代表不同的信息，并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愤怒、厌恶、悲哀、同情等情

感似乎具有不同的功能，并对司法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评价理论

评价理论（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Ｔｈｅｏｒｙ）认为，某些情感体验总是伴随着确定性的感觉以及对当前形势

的理解，并且能够感觉能够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另外一些情感则相反，他们总是与不确定的感

觉联系在一起，无法理解当前的形势，并且感觉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４４〕愤怒、厌恶、快乐

和满足等情感被认为与确定感相联系，而希望、惊讶、恐惧、焦虑和悲伤等情感被认为与不确定感

相联系。〔４５〕与确定感相关的情感会影响人们在接下来的判断中的确定性，也就是说，相比那些与

不确定感相联系的情感，经历了与确定感相关的情感的人会在判断与决策中更加确定。而根据铁

登斯（Ｔｉｅｄｅｎｓ）和林顿（Ｌｉｎｔｏｎ）的研究，个体的确定感又与其大脑的信息加工机制密切相关：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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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狅犵狀犻狋犻狏犲犃狆狆狉犪犻狊犪犾犻狀犈犿狅狋犻狅狀，４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８１３ ８３８（１９８５）．

ＩｒａＲｏｓｅｍａｎ，犆狅犵狀犻狋犻狏犲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狅犳犈犿狅狋犻狅狀狊牶犃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犜犺犲狅狉狔，ＩｎＰ．Ｓｈａｖｅｒｅ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ＢｅｖｅｒｌｙＨｉｌｌｓ，１９８４，ｐ．１１ ３６；Ｐｈｏｅｂｅ

Ｃ．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ＣｒａｉｇＡ．Ｓｍｉｔｈ，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４〕，ａｔ８１３ ８３８．



感可以向个体发出信号，表明他的信息是正确的或者他是正确的，从而结束对信息的进一步搜索；

相反，不确定感将向决策者发出信号，要求进一步搜寻信息。〔４６〕

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针对与确定感相联系的那些情感，大脑采取的是启发式的信息加工方

式（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而对与不确定感相联系的那些情感，则采取系统性的信息加

工方式（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比如前述愤怒对于司法决策的影响，愤怒之所以会

导致更多地归责和更重的惩罚，主要就是因为愤怒与确定性的感觉联系在一起：人们越是感到确

定，就越不倾向于系统、全面地收集、处理信息，并且片面相信他们已经掌握的信息，并据此做出决

策。一言以蔽之，就是会采取启发式的信息加工。〔４７〕除了影响信息处理策略之外，评价理论还表

明情绪也会影响责任的归因。比如凯尔特纳（Ｋｅｌｔｎｅｒ）等人发现，愤怒的被试更愿意相信个体引发

未来事件，而悲伤的被试认为未来事件是情境作用的结果。〔４８〕

评价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愤怒所扮演的“直觉检察官”（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角色。戈德堡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等人的研究认为，愤怒引发了道德上的义愤，从而将决策者从“直觉科学家”转变为“直

觉检察官”〔４９〕。换言之，本来决策者是中立的、寻求解释的“科学家”，但当激发出愤怒情绪，“义愤

填膺”的决策者的动机就转变为试图指责和惩罚，并因此失去中立立场而变成伸张正义的“检察

官”。愤怒所带来的确定感和信息加工方式可以解释决策者的这一转变。

（三）情感渗透模型

情感渗透模型（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ＩＭ）是社会心理学家约瑟夫·保罗·福加斯（Ｊｏｓｅｐｈ

ＰａｕｌＦｏｒｇａｓ）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发展出来的理论模型，它试图解释情绪如何影响一个人处理信

息的能力。福加斯认为，社会判断有四种信息加工方式：直接获得式加工（ｄｉｒｅｃｔａｃｃ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动机式加工（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启发式加工（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和实质性加工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前两种信息加工方式情感渗入最少，受情感影响不大，后两种信息加工

方式则是高情感渗透的，受情感影响很大，特别是实质性加工。ＡＩＭ的一个关键主张是，在需要实

质性认知加工的复杂情况下，情绪的影响往往会加剧。〔５０〕换句话说，随着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和出

人意料，情绪在推动评估和响应方面变得更有影响力。

司法是一种高度专业化和高度复杂化的活动，法官和陪审员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实质性信息加

工。比如说，法庭呈现证据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法官或陪审员建构犯罪或违法“故事”的过

程，〔５１〕这一故事建构过程就涉及大量的实质性信息加工。当然，司法活动也不可避免涉及启发式

加工，法庭上的一些片段可能激发决策者的思绪，促使其进行启发式思考。而按照ＡＩＭ，在这两种

情况下，情感都会渗透进加工过程，影响司法决策。

按照ＡＩＭ并结合前述情感信息理论，情感能够作为信息直接参与信息加工。而按照情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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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ＬａｒｉｓｓａＺ．Ｔｉｅｄｅｎｓ＆ＳｕｓａｎＬｉｎｔｏｎ，犑狌犱犵犿犲狀狋狌狀犱犲狉犈犿狅狋犻狅狀犪犾犆犲狉狋犪犻狀狋狔犪狀犱犝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牶犜犺犲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犈犿狅狋犻狅狀狊狅狀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８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９７３ ９８８（２００１）．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Ｓ．Ｌｅｒｎｅｒ，Ｊｕｌｉｅ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ＰｈｉｌｉｐＥ．Ｔｅｔｌｏｃｋ，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１〕，ａｔ５６３ ５７４；ＬａｒｉｓｓａＺ．

Ｔｉｅｄｅｎｓ＆ＳｕｓａｎＬｉｎｔｏ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６〕，ａｔ９７３ ９８８．

ＤａｃｈｅｒＫｅｌｔｎｅｒ，ＰｈｏｅｂｅＣ．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ＫａｒｉＥｄｗａｒｄｓ，犅犲狔狅狀犱犛犻犿狆犾犲犘犲狊狊犻犿犻狊犿牶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犛犪犱狀犲狊狊

犪狀犱犃狀犵犲狉狅狀犛狅犮犻犪犾犘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６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７４０ ７５２（１９９３）．

ＪｕｌｉｅＨ．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Ｓ．Ｌｅｒｎ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Ｅ．Ｔｅｔｌｏｃｋ，犚犪犵犲犪狀犱犚犲犪狊狅狀牶犜犺犲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狋犺犲

犐狀狋狌犻狋犻狏犲犘狉狅狊犲犮狌狋狅狉，２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７８１ ７９５（１９９９）．

ＪｏｓｅｐｈＰ．Ｆｏｒｇａｓ，犕狅狅犱犪狀犱犑狌犱犵犿犲狀狋牶犜犺犲犃犳犳犲犮狋犐狀犳狌狊犻狅狀犕狅犱犲犾（犃犐犕），１１７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３９ ６６（１９９５）．

参见陈林林、张晓笑：《认知心理学视阈中的陪审团审判》，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

６８—７６页。



致性观点，法官或陪审员的情绪也有助于他们回忆起与他们情绪一致的信息。这表明，当法官或

陪审员参与启发式或实质性信息处理时，他们的判断更有可能“匹配”他们的情绪，他们会回想起

与他们当前情绪一致的更多信息。

四、司法情感的规制

虽然现在学术界已经缓和了对于司法情感的态度，情感对于司法决策的正面影响也逐渐得到

了肯定，但大部分时候，情感对于司法决策的影响仍然被认为可能有害于“公正”这一司法的核心

价值，就连积极肯定司法情感的波斯纳法官也认为，情感（尤其是激烈的情感）可能是破坏力量的

源泉，“情感在某些场合是认知的一种有效方法，而在另一些场合则不是”〔５２〕。

规制司法情感是法官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因为情感类似于一种直觉机制，似乎是自动化

运行的，很难被有效地监控和控制。目前，对情感的管理或规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策略。

（一）认知重评

格罗斯（Ｇｒｏｓｓ）和汤普森（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根据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反应前后的不同，将情绪反应

前进行的情绪调节行为称为“先行关注情绪调节”（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ｆｏｃｕｓｅ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将情绪

反应后进行的情绪调节行为称为“反应关注情绪调节”（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５３〕

认知重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就是情绪反应前进行的先行关注情绪调节行为，它是认知改变的

一种，指的是在实际遇到情绪刺激之前就思考它，建立对不久之后将要到来的情绪事件的理解和

认识，这样，一俟情绪事件如期而来，就可以平静对待或者化消极为积极。〔５４〕

认知重评能够起到较好的情绪调节的效果。理查德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ｓ）和格罗斯进行了一项研究，实验人员

向８３名被试放映一些人严重受伤的幻灯片，８３名被试被分成三组，一组４１人没有接到任何要求进行情绪

调节的指示，一组２０人被给予要求进行表达抑制的指示，还有一组２２人被给予要求进行认知重评的指

示。〔５５〕研究结果显示，与无指导组和表达抑制组相比，认知重评组情绪反应的行为和主观指标确实有所下

降，例如他们没有显示出生理活动的提高（如心率加快或出汗）。他们还报告说，自己的情绪唤起程度较

低。〔５６〕其他研究也显示，认知重评对情绪，特别是消极情绪（如厌恶、愤怒），具有良好的调节效果。〔５７〕

司法领域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先行的认知重评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库什（Ｃｕｓｈ）和德拉亨蒂

（Ｄｅｌａｈｕｎｔｙ）发现，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有部分对陪审团的指导是在所有证据出示完毕之后进行的，

而有些则是在审判过程中进行的，那么指导时间点的不同会不会影响陪审员的裁定？为此，他们通过

测量模拟谋杀案审判中１０８名模拟陪审员的情绪、认知和裁定，调查了陪审团指导呈现时间的不同是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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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美］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３６页。

ＪａｍｅｓＪ．Ｇｒｏｓｓ＆Ｒ．Ａ．Ｔｈｏｍｓｏｎ，犈犿狅狋犻狅狀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牶犆狅狀犮犲狆狋狌犪犾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ｉｎＪａｍｅｓＪ．Ｇｒｏｓｓ

ｅ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Ｅ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ｌｆ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３ ２４．

ＪａｍｅｓＪ．Ｇｒｏｓｓ，犈犿狅狋犻狅狀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犻狀犃犱狌犾狋犺狅狅犱牶犜犻犿犻狀犵犻狊犈狏犲狉狔狋犺犻狀犵，１０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１４ ２１９（２００１）．

该组指导语如下：“我们一会儿会给你们看幻灯片。请仔细阅读，并聆听背景信息。此外，我们想看看你能多好

地控制你看待事物的方式。因此，当你看幻灯片的时候，要尽量采取中立的态度。为此，你可以以医学专业人士的超脱态度

来观看这些幻灯片。换句话说，当你看幻灯片的时候，要试着客观地思考和分析它们，避免个人化或情感化。所以，请仔细

看幻灯片，但请试着用一种不带感情的方式来思考你所看到的。”

ＪａｎｅＭ．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ＪａｍｅｓＪ．Ｇｒｏｓｓ，犈犿狅狋犻狅狀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犕犲犿狅狉狔牶犜犺犲犆狅犵狀犻狋犻狏犲犆狅狊狋狊狅犳犓犲犲狆犻狀犵犗狀犲狊犆狅狅犾，

７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４１０，４１６（２０００）．

参见马伟娜、姚雨佳、桑标：《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及其神经基础》，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

育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５０—７０页。



否影响其克服可怕影像证据的潜在偏见效果的能力。研究结果显示，与在审判结束时提供指导或不

进行指导的陪审员相比，在展示可怕的证据之前接受即时指导的陪审员更不倾向于对被告定罪，而且

更有说服力的是，在看到可怕的证据之前即时接受指导的陪审员也不比压根没看到可怕证据的模拟

陪审员更有可能对被告定罪，即使可怕的证据确实引发了模拟陪审员的情感反应。〔５８〕这一研究结

果显示，先行的认知重评比经历情感冲击后的认知调整更有效果，而且，先行的认知重评似乎完全

抵消了可怕证据的情感冲击力。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研究都证明陪审员一旦被暴露于情感冲击，

再进行指导要求认知调整就已经为时已晚。比如爱德华兹（Ｅｄｗａｒｄｓ）和布莱恩（Ｂｒｙａｎ）的研究通

过向模拟陪审员展示能够引起情感冲击的不合法证据，然后再收回证据并要求模拟陪审员作认知

调整，结果证明了“泼水难收”的效应；〔５９〕克莱默（Ｋｒａｍｅｒ）等对ＰＴＰ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他们将模拟陪审员分成事实ＰＴＰ暴露组、情感ＰＴＰ暴露组、无ＰＴＰ暴露组。结果发现，被暴露于

情感ＰＴＰ的模拟陪审员最倾向于判定被告有罪，而且，陪审员指导对他们没有发挥作用。〔６０〕费恩

（Ｆｅｉｎ）等人的研究也显示事后指导对已经暴露于ＰＴＰ的陪审员没有效果。〔６１〕

认知重评包括两种具体的调节方式：评价忽视和评价重视。评价忽视是减弱型调节方式，要

求个体忽视、弱化情绪事件的刺激。〔６２〕比如在观看恐怖电影时，为避免恐怖情节的情感冲击，可

以事先告诉自己，那些恐怖的情节只是电影特效而已。在前述理查德斯和格罗斯的研究中，要求

被试作中立观察的指导语也属于评价忽视的调节类型。考虑到许多激烈的司法情感（如愤怒）对

司法决策可能产生不当的影响，评价忽视在司法决策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评价重视是增

强型调节方式，表现为个体通过提升对可能引起情绪的情境的评价，从而增强情境与个人之间的

关联性。〔６３〕比如看到与父亲类似之人而反复联想到父亲，强化对父亲的怀念。这种情感调节方

式在司法决策过程中适用较少，因为一般而言司法决策要求弱化情感体验而不是强化情感体验。

但正如布伦南、波斯纳等研究者已经提出的那样，有些情感可能会对司法决策产生积极影响，只要

这一说法有了切实的实证研究支持，那么也可以考虑使用评价重视的情绪调节方式来加强它。

认知重评不仅为法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使得他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应对情感刺激，以

减少不适当的司法情感对其司法决策的影响，而且实验研究还表明，认知重评相对来说是代价最

小的。相对于被指示抑制情绪表达的人，认知重评的受试者表现出完整的认知，他们的记忆没有

减少，甚至可能表现出非语言记忆增强，同时注意力也得到了提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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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审议

合议庭或陪审团的理性审议会不会降低司法情感对于司法决策的影响？提出这样的问题是

合理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参加审议会使得作为私人情感体验的情感冲击公开化，使得这种情感

冲击进一步得到个人内省和公开审查的机会，从而减少司法情感的冲击。首先，情感内省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是指个人对自己的情感体验有清晰的认知，并对自己的情感体验进行自

我审查。可能外行会认为，专注于情感刺激会放大情感的影响，但通常情况恰恰相反。例如，尽管

人们普遍认为分散注意力会减少身体上的疼痛，但实际上专注于疼痛能更有效地减轻疼痛，而试

图抑制疼痛感的人有时会经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不适。〔６５〕情感内省可能会改变自己对情感的看

法，使得情感冲击淡化。〔６６〕其次，合议庭或陪审团的理性审议增加了情感披露的机会。研究已经

证明，表达抑制的情感调节策略代价巨大，比如认知负荷（例如被试在观看电影片段时，被要求隐

藏自己情绪的外在表达，而在随后的解谜练习中，他们的表现要比没有被要求表达抑制的人差，监

管努力的支出削弱了他们执行后续任务的能力）和记忆损害（例如被要求抑制自己对电影片段情

感表达的实验对象，对电影片段所传达的信息记忆比较差）。〔６７〕与之相比，情感披露堪称好处多

多，不但不存在上述表达抑制带来的认知负荷和记忆损害，并且合议庭或陪审团审议过程中的情

感披露还增加了个人情感被公开审查的机会，这也有利于淡化司法情感的不当冲击。另外就理论

而言，情感冲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会随着时间而淡化，即情感是随时间而衰减的，从法官或陪审

员暴露于情感冲击到他们进行理性审议的过程可能比较漫长，也完全可能因时间而消退激情，从

而淡化司法情感对司法决策的影响。

有一系列关于模拟陪审员决策的研究直接证明或提供了一些线索，说明审议过程确实可能缓

和陪审员情绪反应的影响。卡普兰（Ｋａｐｌａｎ）和米勒（Ｍｉｌｌｅｒ）的研究发现，当被告方的辩护律师非

常令人讨厌时，模拟陪审员更倾向于判决有罪；当负责检控的检察官非常令人讨厌时，模拟陪审员

更倾向于判决无罪。但是，当经过理性审议后，因为被告律师的行为导致的偏见就消失了，所以理

性审议看起来可以消除司法决策中的情绪偏见。〔６８〕麦考伊（ＭｃＣｏｙ）等人探讨了陪审团审议对陪

审员推理技巧的影响，在实验中，１０４名被试观看了一桩谋杀案的审判录像，被试要么组成１２人的

陪审团进行审议，要么自己独立思考。经过对审议前陪审员和审议后陪审员以及独立思考陪审员

的推理进行比较，发现审议后陪审员对案件的推理程度高于审议前的陪审员以及独立思考的陪审

员。〔６９〕普里查德（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和基楠（Ｋｅｅｎａｎ）的研究要求没有经过审议环节的陪审员和经过审议

环节的陪审员分别回忆审判细节，意在探讨审议对于陪审员记忆情况的影响。结果显示，审议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陪审员的记忆，经过审议环节的陪审员对审判细节的记忆更好，研究结果还显

示，审议纠正了细节错误而没有增加细节扭曲。〔７０〕彼得 哈根（ＰｅｔｅｒＨａｇｅｎｅ）的研究关注陪审员

审议与陪审员的认知损耗（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审议表现和种族偏见之间关系，实验操纵了陪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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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肤色（包括两个白人或两个黑人的６人陪审团）和被告人的肤色（白人被告和黑人被告），研究

结果发现，多元化陪审团中的陪审员，相比全白人陪审团中的陪审员，确实认知损耗更多，但认知

损耗没有影响陪审员审议表现。对于黑人被告，多元化陪审团中的陪审员相比同质性陪审团中的

陪审员，会更多地讨论案件事实，但是这一效应对于白人被告不显著。相比黑人被告，当被告是白

人时，全白人陪审团中的陪审员会更多地讨论案件事实，但是这一效应对于多元化陪审团中的陪

审员来说并不显著。总体来说，陪审团的多样性减少了审议质量方面的种族差异。这一研究结果

显示，重要的可能不仅仅是审议过程，而且还包括构建多元化陪审团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可能更有

能力评估黑人和白人被告的审判证据。〔７１〕

此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而言，虽然有许多研究证明陪审员无法忽视非法证据的影响，但是伦

敦（Ｌｏｎｄｏｎ）和努涅斯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陪审员是否受到非法证据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模

拟陪审员在审议之前因非法证据而存有偏见，但经过审议后，这种偏见缓和乃至消失了。〔７２〕这一

结果也说明了审议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影响，也可以间接说明审议对于非法证据带来的情绪问题

可以起到缓和或消除的作用。同样，对于ＰＴＰ而言，虽然许多研究表明ＰＴＰ的影响非常顽固，但

是鲁瓦等最新研究表明，ＰＴＰ效应也可能受到陪审团审议的影响。他们的实验采取２（陪审团类

型：纯ＰＴＰ与混合ＰＴＰ）×３（ＰＴＰ：被告的，受害者的和无关的）设计，１２６个模拟陪审团接受相同

的ＰＴＰ（即纯ＰＴＰ，比如关于被告的ＰＴＰ）或不同的ＰＴＰ（即混合ＰＴＰ，比如一半接受关于被告的

ＰＴＰ，一半接受无关的ＰＴＰ）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在审议之前，接受被告ＰＴＰ的陪审员最可能投

票有罪，接受受害人ＰＴＰ的陪审员最不可能定罪。审议后，陪审团类型和ＰＴＰ类型影响了陪审员

的有罪判决。具体而言，接受纯ＰＴＰ的陪审员在审议后，其有罪判决的分布与审议前相似（这表明

纯ＰＴＰ对陪审员的影响根深蒂固，没有受到审议影响）；接受混合ＰＴＰ的陪审员在审议过程中受

到了彼此影响；没有接受ＰＴＰ的陪审员接受了其他陪审员的偏见。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审议

过程中，ＰＴＰ偏差可能会传播给之前未接触过ＰＴＰ的陪审员。但是接受不同类型ＰＴＰ的陪审员

在审议后，会做出较少偏差的决定。〔７３〕这一研究结果，同前述彼得 哈根的研究结果类似，都表

明，不仅要理性审议，而且必须是异质性的陪审员构成的陪审团审议，才可以有效消除各种偏见。

五、结　　语

目前，在正统司法思想中，情感已经逐渐地获得了一席之地，来自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更是硕果

累累，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情感对于司法决策的影响，还探讨了情感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可以说，

心理学研究给司法情感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不过，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有待进步的地方也有不少。比如说，厌恶、悲伤对于司法决策的影

响到底如何？愤怒与厌恶的关系如何？恐惧对于司法决策有没有影响？在心理机制方面，情感信

息理论、评价理论、情感渗透模型等理论模型大多基于特定情境下的实验，其可靠性和普适性还值

得进一步探究。在情绪调节方面，理性审议的效果到底如何，目前的实验研究大多数是间接证明，

·９６·

唐丰鹤：司法决策过程中的情感效应

〔７１〕

〔７２〕

〔７３〕

ＬｉａｎａＰｅｔｅｒＨａｇｅｎｅ，犑狌狉狅狉狊犆狅犵狀犻狋犻狏犲犇犲狆犾犲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犱狌狉犻狀犵犑狌狉狔犇犲犾犻犫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狊犪

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犳犑狌狉狔犇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犪狀犱犇犲犳犲狀犱犪狀狋犚犪犮犲，４３Ｌａｗ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３２ ２４９（２０１９）．

ＫａｍａｌａＬｏｎｄｏｎ＆ＮａｒｉｎａＮｕｅｚ，犜犺犲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犑狌狉狔犇犲犾犻犫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犑狌狉狅狉狊犘狉狅狆犲狀狊犻狋狔狋狅犇犻狊狉犲犵犪狉犱

犐狀犪犱犿犻狊狊犻犫犾犲犈狏犻犱犲狀犮犲，８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９３２ ９３９（２０００）．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Ｌ．Ｒｕｖ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Ｃ．Ｇｕｅｎｔｈｅｒ，犓犲犲狆犢狅狌狉犅犻犪狊狋狅犢狅狌狉狊犲犾犳牶犎狅狑犇犲犾犻犫犲狉犪狋犻狀犵狑犻狋犺

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犾狔犅犻犪狊犲犱犗狋犺犲狉狊犃犳犳犲犮狋狊犕狅犮犽犑狌狉狅狉狊犌狌犻犾狋犇犲犮犻狊犻狅狀狊，犘犲狉犮犲狆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犇犲犳犲狀犱犪狀狋，犕犲犿狅狉犻犲狊，犪狀犱

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４１Ｌａｗ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４７８ ４９３（２０１７）．



还缺乏更直接的证据证明。另外，就我国相关研究而言，虽然我国的文化传统向来强调情感，我国

的司法传统也一直崇尚情理司法，但是对于情感与司法决策的研究，目前成果非常匮乏，因此有待

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本文主要是对既有学术文献，特别是心理学实证研究成果的综述和考察，而没有从特定

法学视角（比如法律方法）的角度来观察情感对于司法决策的影响并探讨其规制方法。无论如何，

这样的视角是可能的。比如说，从法律方法的角度来看，司法决策过程中的情感效应可能主要发

生在法律发现、事实发现、司法结论的直觉性获得的过程中，而这样一种情感效应在法律论证、事

实论证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理性的监督、检查、批判和质疑，因而会降低甚至消除它在司法决策

过程中的影响力。按照“发现―证立”的法律论证模型，司法的情感效应在“发现”阶段会比较显

著，而在“证立”阶段会经受理性的考验。这一模型虽说大致不差，但是在“证立”阶段，理性要如何

检验和识别情感的可靠性？又通过什么方法来排除司法情感的不当影响（姑且不讨论情感影响不

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是正当有益的问题）？在这里，单纯法律方法角度的观察就无能为力

了。而根据本文的考察，在“证立”阶段，理性的检验主要应该采用认知重评和陪审团（或合议

庭）合议的方法。

另外，本文主要是基于心理学实证研究成果的考察，这些成果力求任何结论务必建立在实证

材料的基础上，但是如此一来，结论也就受到这些材料的影响。比如说，由于既有研究成果主要采

取的是实验的方式，那么这些结论对于实验室环境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更加复杂的现实环境

是否有效，则仍然存疑。再比如说，本文着重考察的这些实证研究成果的主要被试是在校学生（也

包括少数实验以法官为被试，比如前述威斯里奇等人基于对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的１８００名州和联

邦法官的实验研究）而不是真实的法官，因此其研究结论就比较多地局限于陪审团（即所谓“素民

法官”）层面而不是真实法庭层面。这些都构成了本研究的局限，也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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